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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閱讀書籍時，我們閱讀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等十本書。福爾摩斯令人著

迷的奇特個性讓我們產生了研究的興趣。我們想了解是怎麼樣的環境促使作者柯

南‧道爾創造出了福爾摩斯，並想深入了解福爾摩斯的個性是否與他偵辦案件的

能力有所關連，更進一步想了解他是否只出現在小說中，而他對我們的生活週遭

又有什麼影響。因此本組以「福爾摩斯人物分析」做為此次主題。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作者的創作背景 

(二) 福爾摩斯的人物分析 

(三) 福爾摩斯對社會的影響力 

 

三、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採文獻處理法，主要利用《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系列叢書，輔以

電影《福爾摩斯》、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及其他相關影視書籍和網路。書籍

作為我們分析作者的創作背景、福爾摩斯的人物特色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力之

參考，而影視產品除了分析福爾摩斯的人物特色，也可反映其對現今社會的影響

力。 

 

四、研究限制 

 

    在剛開始討論時，我們發現以福爾摩斯的所有人物特質來蒐集資料會陷於題

材過於廣泛的情況，因此本專題著重在討論福爾摩斯的性格與專業，及兩者之間

有何關聯，其個人作風則不列入人物分析的討論。蒐集資料中若有涉及對社會的

影響力，則另設一欄做進一步討論。 

 

貳●正文 

 

一、過去相關議題的中學生小論文之研究成就與限制 

 

    從過去的小論文文獻中，可以發現研究福爾摩斯的人不多，而方向大致有二：

(1)作者介紹及其中人物分析(註一)，(2)原著與電影的比較(註二)。其中，對於人

物的分析所佔比例最多，除介紹作者柯南‧道爾和福爾摩斯外，也包含了書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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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物及為書插畫的畫家；除詳細的對比原著及電影版中種種異同，也說明其他

角色在故事中的作用。介紹人物也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方向之一，不過，有別於以

往的中學生小論文，本專題並不會介紹所有人物，而是著重並深入介紹、分析福

爾摩斯，對作者柯南‧道爾，也僅介紹他的創作背景，而不再做延伸。這兩點是

本專題與以往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地方。 

 

二、《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劇情簡介 

 

    本書以退伍軍醫約翰‧H‧華生認識一位自稱「諮詢偵探」的夏洛克‧福爾

摩斯，並一起合租貝克街 221B 公寓開始，敘述他們倆生活的點滴及華生跟隨福

爾摩斯探案時所發生的事件始末。書中絕大多數敘事觀點是以華生的角度出發，

兩篇為福爾摩斯自述，兩篇為第三人稱敘事觀點。福爾摩斯於 60 歲退休，享年

103 歲。(註三) 

 

三、柯南‧道爾的創作背景 

 

    柯南‧道爾自己曾說過，對福爾摩斯這角色的靈感來源於他在愛丁堡大學醫

學院學習時所敬重的約瑟夫‧貝爾博士，他總是能從細微觀察中導出驚人的結論。

不過從貝爾博士寫給道爾的信及友人為其寫的傳記中可以窺知，道爾曾在兩件犯

罪案件中，證明嫌疑犯是清白的，並連帶產生了英國冤獄制度，而且在之後的創

作中更常以自己為藍本，也就是說，福爾摩斯就是他自己。 

    道爾從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並不熱衷醫務，反而開始從事寫作。道爾

「發現自己有某種奇特的能力，他能在自己與外面世界之間拉下一層心理的窗簾；

而且，在進入人為的心理世界之後，他彷彿直接幻化成自己筆下的人物。」寫過

詩集、評論、文章，甚至別的小說，但「夏洛克‧福爾摩斯」是唯一糾纏他一輩

子的名字。自 1887 年福爾摩斯的第一案《暗紅色研究》刊登在《畢頓聖誕年刊》

時，到 1927 年的《福爾摩斯檔案簿》，其間道爾曾因不想續寫而製造福爾摩斯與

「犯罪界的拿破崙」莫里亞蒂教授一起墜入萊辛巴赫瀑布的結局，後因廣大讀者

抗議，加上他自身對這個角色的無法自拔，他乃在 10 年後(1905)以＜空屋＞一案

令福爾摩斯歸來，並真正完整了福爾摩斯。(註四) 

 

四、福爾摩斯的人物分析 

 

(一) 原著中的福爾摩斯 

 

    從故事一開始，我們便可以得到福爾摩斯的大概形象：他不善與人交談，在

涉及犯罪事件時則頭頭是道；他具備所有可協助探案的相關知識，對工作近乎瘋

狂的執著。這些都可從文章中看到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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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的解剖學不錯，而且他是個一流的化學師；但，據我知道，他

從沒有系統的上過任何醫學課程。他的研究十分無秩序而且散漫古怪，但他擁有

許多不平常的知識，連他的教授都吃驚。』 

    『你沒問過他打算走哪一行嗎？』我問。 

    『不，他不是一個容易說出心裡話的人，但某個觀念攫住他時，他也頗能與

人溝通。』」 

    「『他一定在實驗室，』我的朋友回答道：『他要不就是幾個禮拜不出現，要

不就是從早到晚在那裏工作。如果你願意，我們吃過午餐可以一起去轉一轉』」(註

五) 

    福爾摩斯的個性可以說是生硬冷僻的，這可能與他長期不接觸人群，且一直

學習偵探專業知識有關。從書中可讀到，他與哥哥的關係一直以來都處理不好，

從頭到尾也只有華生一個朋友，在愛情這塊大概也只有唯一贏過他的女人艾韻‧

愛得勒勉強可算的上是他喜歡過的對象。而且為了掩飾自己真正的想法，福爾摩

斯更經常以嘲笑和輕蔑的口吻講話。對大部份人來說，他無疑是「最理性、最具

觀察力的一部機器」(註六)。但對警界、其餘私家偵探來說，他是必要之倚藉；

對犯罪的人來說，他的每一次推理，都是他們的惡夢，以至於福爾摩斯自己也自

嘲著說：「我不在，蘇格蘭場會感到孤單，而且會引起犯罪階層不當的激動。」(註

七) 

    相較於他在感情方面的不足，福爾摩斯不能不說是個知識淵博又多才多藝的

人：他除上文所提到的解剖學、化學外，喬裝術、密碼學、文學、語言、小提琴、

格鬥術、西洋劍也是他所精通，不過最能令讀者對他的辦案能力嘆為觀止的，是

他能觀察利用所知的一切推導案件的能力：物證分析及演繹法。 

福爾摩斯似乎將他所有知識全為物證分析時預備，他甚至擁有算不上專業卻

對細節推斷非常實用的知識。例如他在偵辦「暗紅色研究」時，地上的腳印使他

馬上判斷出犯人的身高及年齡，散落一地的雪茄灰讓他迅速知道是哪個廠牌，牆

壁的刮痕則增添了他對犯人特徵的描述，而牆上的血字「RACHE」能馬上被他

翻譯為德文的「復仇」。短短二十分鐘，福爾摩斯三句話的推理留下了驚愕的警

官，更使讀者回味無窮。(註八) 

福爾摩斯的腦中好像永遠有一幅犯罪流程圖，只要他將所有他掌握的線索填

入圖中，犯罪手法及犯人也就應聲而出，這就是他破案的關鍵技能：演繹法。就

如他自己的文章＜生命之書＞中所說，如果所有線索都已掌握，卻不能「啟發一

個有能力的查究者」，從細微知全部，是不可能的。(註九) 

 

(二) 電影、影集中的福爾摩斯 

 

    相較於原著中精明幹練、嚴厲沉著的形象，電影中的福爾摩斯顯得有些笨拙

及平凡，不只有從前不善言談的特色，更有賴華生替他解決許多事情，反而凸顯

了華生的形象而弱了自己的氣勢，與以往讀者所認知的樣子大不相同。不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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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描繪讓福爾摩斯一直以來驚人的觀察力和演繹法，更增添了些顯示他充分具

有行動力，例如拳擊、使用西洋劍等情節。 

    BBC 所拍攝的《新世紀福爾摩斯》則將故事的時代背景移到現代，讓福爾

摩斯不只能用科技化產物探案，需要了解的知識也更多元。且除了一如既往的凸

顯福爾摩斯精準的分析演繹法和添加了些許具行動力的情節外，這部影集讓觀眾

看到了原著中所描述的他：在沒有案件時焦躁的吸大麻、半夜對著牆開槍；做奇

怪的實驗，還有與哥哥針鋒相對的樣子，把原著中福爾摩斯的形象拉到現實裏，

並演得更加鮮活，使觀眾對福爾摩斯有了更多了解。演員班奈狄克‧康柏拜區也

因此獲得「銀幕上最佳的福爾摩斯」、「最偉大的福爾摩斯」和「史上最偉大的

20 位福爾摩斯」的第一位，並贏得諸多項目的最佳男主角。(註十) 

 

三、福爾摩斯對社會的影響力 

 

    福爾摩斯在剛連載時即引發了世界的「福爾摩斯熱」，柯南‧道爾在當時甚

至經常被別人誤稱為「福爾摩斯先生」，不過他也因自己的創作而封爵。當福爾

摩斯被柯南‧道爾「殺死」時，他接到了來自世界各地讀者的抗議信，使他在十

年後再次提筆讓他「復活」。(註十一)如今英國仍保留其故事中所居之地，貝克

街 221B 公寓，做為福爾摩斯紀念館，而且從世界各地寄到此的信，都有專人回

復，福爾摩斯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註十二) 

    福爾摩斯也顛覆了警界對偵辦案件的方法，因而建立法醫學、彈道學、筆跡

學、毒物學等理論。將福爾摩斯曾經讓讀者驚嘆的廣博知識實際應用在現實偵辦

中，用以說明被害人的死因、加害人的特徵及犯罪現場的分析，並提供三者間的

關係連結，這些學說的建立對社會治安不得不說是一大福音。(註十三) 

    福爾摩斯無疑是各偵探小說的效仿對象。福爾摩斯所遇的作案手法，在很多

偵探小說中都可見些許痕跡，而其冷靜判斷的沉穩風格，更是之後很多作家筆下

的偵探特色。柯南‧道爾之作可說絕對是偵探小說中一顆亮眼的星，也因此許多

作家會在自己的創作中向其致敬。與其同時其創作的《亞森‧羅蘋》系列中就曾

數次加入與福爾摩斯對決的片段，還引起柯南‧道爾的強烈抗議。《名偵探柯南》

中，讓新一變小的藥名、他們所生活的地方、柯南的名字等，以及與福爾摩斯有

關的劇情，無一不是在向柯南‧道爾及他所創造的福爾摩斯表達崇高的敬意。 

    在稱讚人的詞句中，對於觀察力敏銳、思維縝密、邏輯推理能力強的人會冠

上「福爾摩斯」的讚譽，例如《名偵探柯南》中的工藤新一就被讚譽是「平成的

福爾摩斯」。 

    另外，福爾摩斯在影視作品中的出現或改編也層出不窮。早在 1984 年，英

國就開始將原著故事翻拍成電視劇集，日本也開始製作福爾摩斯的動畫，而近年

制作的電影《福爾摩斯》及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更是廣受好評。(註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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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爾摩斯曾講過的話也成為時下流行語。最有名的話是「這再簡單不過了

(Elementary)」與「我親愛的華生(My dear Watson)」，後被併為一句。(註十五)另

外台灣還有流行另外一句：「你突破盲點了，華生。」，不過並無明顯出處。 

    在服裝方面，福爾摩斯帶著獵帽，穿棕色長大衣，拿著菸斗和放大鏡的形象

早就深植人心。這樣一套深具代表性的衣服不只是成為眾人皆知的偵探基本穿著，

在《名偵探柯南》裏更是屢見不鮮，是現代社會中普遍認知的基本常識。 

 

參●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下列數點結論： 

第一、 作者柯南‧道爾是因為自己不熱衷醫務，且一直以來熱愛創作，在有足

夠的靈感後，即創造了福爾摩斯。 

第二、 原著與改編後的福爾摩斯皆保留了其精湛的物證分析技術及演繹法推

理能力，但改編後的劇情多添加其較有行動力的一面，且不一定忠於原著。 

第三、 福爾摩斯對社會治安有極大貢獻，使現代社會增添了更多新的專業領域，

並能投入維護人民安全的行列。 

第四、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福爾摩斯，除原著外，更多小說、電視劇、動漫、

電影產生，我們的衣著、談話、對偵探的認知更是受其影響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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